附件2

《北京市门头沟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（2026年修订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、应对突发事件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全区安全和社会稳定，同时确保区级总体应急预案与上位法规、预案衔接适配，我局启动了《北京市门头沟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（2026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预案》）编制工作，先后征求了相关部门、专家意见，目前形成《预案》征求意见稿。

一、编制情况

按照市区有关要求，我局于2026年1月启动了《预案》编制工作，领导高度重视，多次听取和调度工作进展情况。按照各级领导要求，我局前期持续加强《预案》编制推进和组织协调工作，具体情况如下:

一是组建专业专班，强化保障支撑。区应急局牵头成立预案修订专班，由区应急局局长张磊同志任组长、副局长刘振彭同志任副组长，各相关科室负责同志为组员，统筹推进预案修订全流程工作。同时，申请市级专项经费，并聘请第三方专业团队，为预案修订提供全程技术支撑和专业指导。

二是召开部署会议，明确工作要求。3月12日，区应急局组织全区40余家相关单位，召开应急预案修订工作部署推进会，对区、镇街、村居三级预案修订工作进行全面动员、系统部署，明确修订标准、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，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细。

三是推进初稿编制，完善修订内容。严格对照国家、市级总体预案最新要求，高质量完成区级总体预案征求意见稿编制。3月25日，面向区各相关部门、有关单位及各镇街广泛征求意见；3月31日，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，邀请应急领域5位权威专家开展评审论证。在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基础上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修订后的征求意见稿共7章，系统涵盖总则、组织指挥体系、风险防控与监测预警、应急处置与救援、恢复与重建、应急保障、预案管理等核心内容。修订重点聚焦强化党的全面领导、对标落实国家及市级最新部署、固化“23・7”特大暴雨洪涝灾害等实战经验、压紧压实各方应急处置责任等关键方面，进一步提升预案的针对性、实操性和系统性。

二、修订思路

《区总体预案》平均每3年修订一次，现行版本于2022年印发。本次修订后篇幅大幅压减，更加简明实用。修订过程以“降概率、控损失”为目标，实现“四个全面”:

（一）全面加强党的领导。明确各级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成立指挥机构，充分发挥党在突发事件应对中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。

（二）全面落实国家层面要求。按照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国家总体预案》等规定，细化完善指挥体制、信息报告、响应分级等内容，确保依法依规、权威实用。

（三）全面固化实践经验。充分吸收“23.7”等重特大突发事件实战经验，对成熟工作机制和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固化，提升应对能力。

（四）全面压实各方责任。分别强化应急管理部门和处置主责部门的统筹协调、组织落实等方面作用，压实行业管理责任和属地实责，加强“防”和“救”的责任链条衔接，提升各类主体应对突发事件的主动性和能动性。

三、重点修订内容
全文共七章，包括总则、组织指挥体系、风险防控与监测预警、应急处置与救援、恢复与重建、应急保障、预案管理。重点修订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。

（一）加强党的领导。将党对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为工作体制，明确区应急委主任由区委、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共同担任，充分发挥党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统筹全局的作用。

（二）强化预警传播。强化重要基础设施的风险评估工作。突出预警信息传播在降低损失中的重要作用，明确建立健全直达基层网格责任人的叫应机制，综合运用多种渠道传播预警信息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，学校、养老服务机构、儿童福利机构等特殊场所，偏远地区等警报盲区，夜间等特殊时段，采取鸣锣吹哨、敲门入户等针对性措施精准通知到位。

（三）抓实信息报送。首次明确了“首报快、续报准、终报全”和“边处置边报告、边核实边报告”的报送要求，各有关部门、各镇街按规定逐级报告突发事件信息并通报相关方面，特殊情况下可越级上报。对初判达到一般级别，或事件较为敏感，或可能演化为较大、重大、特别重大级别的，各有关部门、各镇街应立即报告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和区应急办，通报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网信办。发生特别重大、重大突发事件后，区委办公室、区政府办公室和区级处置主责部门应按规定向市委、市政府及市相关部门报告。

（四）完善分级响应。延续本区现行成熟分级响应机制，在先期处置和区级响应基础上，分别完善了区级层面各级响应的启动条件、启动主体、指挥决策事项等内容。其中，对初判未达到突发事件判定标准的突出情况，或处置流程简单、影响范围有限、可控性强的一般突发事件，由事发地镇（街道）启动应急响应并组织指挥应对；初判发生一般突发事件，由区相关专项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并组织指挥应对；初判发生较大、重大、特别重大突发事件，在市级相关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领导下，区委、区政府做好支撑和配合。
（五）固化大灾应对经验。总结“23.7”等重特大突发事件应对经验，在特大暴雨洪涝灾害、地震等情况下启动应急协调机制，成立由区委、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总指挥，央地、军地、周边地区联动的应急指挥体系;针对通信中断、道路损毁等极端场景，明确要采取“统筹协调市救援队伍和有关企业参与应对，抢修抢通通信、交通、电力、供排水等重要基础设施”“利用卫星、无人机基站、微波等通信手段保障应急通信”等措施。

（六）规范现场指挥部运行。结合近年来实践经验，明确各类突发事件现场均成立由总指挥、专业指挥、协调指挥、属地指挥和各工作组组长组成的指挥部，并规范工作流程与运行机制，强调及时划定管控区域，建立应急通道，强化交通疏导，确保组织有序、高效协同、科学应对。



